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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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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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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

至 5月 21 日生产批号为 220501

的中药饮片天麻 155.5kg。当事人

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至 9月 3日

合计销售涉案批次天麻 89kg，销

售金额为 17290 元。尚有 66.5kg

涉案批次天麻未销售，按已销售

部分单价的平均价计算，货值金

额为 12918.93 元。综上，涉案该

批次天麻总货值金额为 30208.93

元当事人共计召回涉案批次天麻

28.314kg，合计召回金额为

4644.40 元，违法所得为 12645.6

元。

当事人生产的批号为 220501

天麻二氧化硫残留量经检验不符

合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第三十二条第一项、《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

七条第一款、《福建省药品监管

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实施细则

（试行）》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

项、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给

予当事人如下处理：

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二、没收批号为 220501 的

天麻 93.691kg；

三、没收违法所得 12645.6

元（壹万贰仟陆佰肆拾伍元陆角

整）;

四、罚款 300000 元（叁拾

万元整）。

当事人应自接到

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

起15日内缴纳上述罚

没款。当事人根据厦

门药品稽查办公室开

具的行政处罚缴款通

知书，自行选择缴款

方式。逾期不缴纳罚

款的，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七十二条的规

定，我办将每日按罚

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

处罚款，并依法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福建省

药品监

督管理

局厦门

药品稽

查办公

室，

2024 年

1 月 4

日。



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第三款

第七项规定的情形，为劣药，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

法》第九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

构成了生产劣药的违法行为。

以上罚没款合计 312645.6

元（叁拾壹万贰仟陆佰肆拾伍元

陆角整）。

相关单位或者个人转载或引用药品监管部门公布的信息时，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有关药品的宣传报道

应当全面、科学、客观、公正，否则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如对信息作进一步解读，应作必要的核实。


